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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基金概述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明熙创业投资管理（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熙创投”）、陈莉莉女士、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君

祺”）投资设立武汉市明君合纵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基金”），该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 23,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认

缴出资 17,500 万元人民币。 

2023 年 7 月 19 日，基金完成备案。 

2023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东明志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明志”）作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参与投资基金。同日公司与明熙创投、拉萨君祺、武汉产

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广东明志、陈莉莉、王颖、周琴、陈鑫涛、汪汉英签署了

《武汉市明君合纵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基金规

模由 23,5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41,250 万人民币。 

2024 年 8 月，公司与明熙创投、拉萨君祺、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广

东明志、陈莉莉、王颖、周琴、陈鑫涛、汪汉英、湖北楚天凤鸣科创天使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光谷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光谷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共

同签署协议，基金规模由 41,250 万人民币增加至 68,182 万人民币。 

以上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关

于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取得

备案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关于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因陈莉莉女士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

时陈莉莉女士系明熙创投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且陈莉莉系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

一；王颖女士系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任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且系基

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锐先生系明熙

创投董事；公司监事杨汉玲女士系明熙创投监事。因为明熙创投为公司关联方，

且参与减资事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进展情况说明 

（一）基金规模变动情况 

基金规模由 68,182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9,500 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对基金的

认缴出资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通过减资方式退出基金。 

明熙创投认缴出资金额由 682 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500 万元人民币。 

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基金新增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为

1,500 万元人民币。 

各合伙人通过确认，基金合伙人和认缴出资额变化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

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变化前 变化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明熙创投 682 1.0003% 500 0.84% 

公司 17,500 25.6665% 17,500 29.41% 

陈莉莉 5,000 7.3333% 5,000 8.40% 

拉萨君祺 500 0.7333% 500 0.84% 

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0,000 14.6666% 10,000 16.81% 



广东明志 3,000 4.4000% 3,000 5.04% 

王颖 3,000 4.4000% 3,000 5.04% 

周琴 1,500 2.2000% 1,500 2.52% 

陈鑫涛 1,000 1.4667% 1,000 1.68% 

汪汉英 1,000 1.4667% 1,000 1.68% 

湖北省楚天凤鸣科创天使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14.6666% 10,000 16.81% 

武汉光谷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3,000 4.4000% 3,000 5.04%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1,000 1.4667% 1,000 1.68%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4667% 1,000 1.68%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10,000 14.6666% - - 

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1,500 2.52% 

合计 68,182 100% 59,500 100% 

（二）延长后续募集期 

经考虑合伙企业的目标募集规模及潜在投资人的审批、决策进度，普通合伙

人根据协议约定，适当延长后续募集期，延长后的后续募集期为自首次交割日起

至 24 个月止。 

三、新增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92109797M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44.5576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时彦祎 

成立日期：2012-03-05 

营业期限：2012-03-05 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北一路 333 号 1 栋 2 楼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工业酶制剂研发；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珠海市横琴榕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时彦祎 

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其他参与设立

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也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

元） 

珠海市横琴榕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465% 198.00 

珠海市横琴宝锐众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493% 39.60 

时彦祎 7.662% 26.40 

宁波草之星钧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983% 24.4576 

李琳 4.7887% 16.50 

林艳 4.7887% 16.50 

石剑峰 4.7887% 16.50 

珠海行稳致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155% 6.60 

合计 100% 344.5576 

四、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4 日与明熙创投、拉萨君祺、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广东明志、陈莉莉、王颖、周琴、陈鑫涛、汪汉英、湖北省楚天凤鸣科创天

使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光谷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光谷

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

《武汉市明君合纵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本协议

一经生效，原有限合伙协议即刻废止。有限合伙协议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基金规模 

基金规模由 68,182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59,500 万元人民币。 

2、合伙人及其出资 

明熙创投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

资 17,500 万元人民币；陈莉莉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拉萨

君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作为

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广东明志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王颖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周琴作为

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陈鑫涛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汪汉英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湖北省楚天凤

鸣科创天使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0 万

元人民币；武汉光谷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3,000 万元

人民币；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珠海宝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 

3、期限 

基金作为私募基金的期限为首次交割日起满七年之日；基金作为市场主体的

存续期限自基金成立之日起至基金期限届满之日止。 

自首次交割日起至以下二者中较早的一日，为“投资期”： 

（1）自首次交割日起满三年之日， 

（2）自投资中止期开始后六个月内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恢复投资期，或普

通合伙人书面通知有限合伙人其选择不提出任何关键人士替代方案，则自投资中

止期届满之日或普通合伙人发出上述书面通知之日起（以较早者为准），投资期

终止。投资期结束后的剩余基金期限为“退出期”。根据有限合伙的经营需要，

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可将退出期延长一年，在此情况下，

基金期限相应延长。 

4、关键人士 

基金管理团队关键人士为陈莉莉女士、王颖女士、王锐先生和汪剑飞先生。 



除上述条款之外，其他主要内容未发生变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减资、

变更有限合伙人及延长后续募集期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明熙创投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额（不包含本交易）为 0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市明君合纵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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